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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云南研究院
项目经费审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云南研究院

咨询研究项目经费审计监督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、

中国工程院《院士科技咨询专项经费管理办法》《中国工程院关

于加强院士科技咨询项目结题审计工作的意见》《中国工程科技

发展战略云南研究院咨询项目管理办法》《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

略云南研究院咨询研究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结合本院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咨询研究项目经费，是指中国工程科技

发展战略云南研究院立项的，分别由中国工程院经费支持和云南

省财政经费支持的咨询研究项目经费。

第三条 审计对象专指咨询研究项目经费。项目分子课题的，

则分别对各子课题经费进行单独审计。

第二章 经费审计管理要求

第四条 审计工作由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专业审计机构

执行，项目（课题）组自行委托审计机构组织完成项目经费审计

工作。

第五条 审计时应对项目全过程经费使用情况、执行情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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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情况进行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审计，审计范围如下：

（一）与财务收支有关的经济活动；

（二）财务计划的执行和决算；

（三）资产的使用、管理情况；

（四）其他认定事项。

第六条 项目研究期满，项目（课题）组应及时清理账目与

资产，组织开展项目经费审计工作，于项目结题评审会召开前完

成。审计工作完成后，须提交纸质版审计报告一式两份至中国工

程科技发展战略云南研究院。未提交审计报告的项目，不得召开

项目结题评审会。

第七条 中国工程院经费支持的项目，项目立项时须设置项

目财务助理 1 名，同时将财务助理信息报送至中国工程科技发展

战略云南研究院。如该项目有子课题，每个子课题需单独设置财

务助理。财务助理从项目（课题）组成员中产生，项目（课题）

结题后自行解除。

第八条 财务助理主要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做好项目（课题）研究经费的预算，科目经费调整，

经费决算，项目结余资金的处理等工作。

（二）做好项目（课题）经费过程管理，对产生的数据采集

费、差旅费、劳务费等合理费用，及时取得原始单据或发票，并

上传至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经费管理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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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定期或根据要求向中国工程院和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

略云南研究院报告项目（课题）经费执行等情况。

（四）组织项目结题经费审计工作。

（五）接受中国工程院和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云南研究院

的监督，必要时，应对产生费用的原始单据或发票进行解释说明。

第九条 项目（课题）组应对提供数据的真实性负责，第三

方审计机构应对审计报告的合法性负责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第十条 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作为审计整改第一责任人，对

审计发现的问题和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云南研究院的整改意

见，应及时组织整改，并按规定报送审计整改报告。

第三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办

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云南研究院秘

书处负责解释。


